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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9F_8E_c61_645118.htm 第三章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 第十

九条 全国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技术规范和标准，由国务院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

制定。 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按照职责分

工，制定有关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的技术规范，报国务院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类自然保护区的管

理进行监督检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

管部门有权对其主管的自然保护区的管理进行监督检查。被

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者应

当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第二十一条 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其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

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由其所在地的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有关

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自然保护区内设立专门的管

理机构，配备专业技术人员，负责自然保护区的具体管理工

作。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第二十二条 自然保护区管

理机构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自然保护的

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二）制定自然保护区的各项管

理制度，统一管理自然保护区； （三）调查自然资源并建立

档案，组织环境监测，保护自然保护区内的自然环境和自然

资源； （四）组织或者协助有关部门开展自然保护区的科学



研究工作； （五）进行自然保护的宣传教育； （六）在不影

响保护自然保护区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前提下，组织开

展参观、旅游等活动。 第二十三条 管理自然保护区所需经费

，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安排。国家

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助。 第二十

四条 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可以根据需要在自然保

护区设置公安派出机构，维护自然保护区内的治安秩序。 第

二十五条 在自然保护区内的单位、居民和经批准进入自然保

护区的人员，必须遵守自然保护区的各项管理制度，接受自

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管理。 第二十六条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内

进行砍伐、放牧、狩猎、捕捞、采药、开垦、烧荒、开矿、

采石、挖沙等活动；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 第二十七条 禁止任何人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因科学

研究的需要，必须进入核心区从事科学研究观测、调查活动

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划，

并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其中，进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必须经国务院有关

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内原有居

民确有必要迁出的，由自然保护区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予

以妥善安置。 第二十八条 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开展旅

游和生产经营活动。因教学科研的目的，需要进入自然保护

区的缓冲区从事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和标本采集

活动的，应当事先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交申请和活动计

划，经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 从事前款活动的单位和个

人，应当将其活动成果的副本提交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第

二十九条 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开展参观、旅游活动



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出方案，经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务院

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地方级自然保护区的

实验区开展参观、旅游活动的，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提出

方案，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

主管部门批准。 在自然保护区组织参观、旅游活动的，必须

按照批准的方案进行，并加强管理；进入自然保护区参观、

旅游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管理。 

严禁开设与自然保护区保护方向不一致的参观、旅游项目。 

第三十条 自然保护区的内部未分区的，依照本条例有关核心

区和缓冲区的规定管理。 第三十一条 外国人进入地方级自然

保护区的，接待单位应当事先报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进入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的，接待单位应当报经国务院有关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 进入自然保护区的外国人，应当遵守有关自然保

护区的法律、法规和规定。 第三十二条 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

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在自然保护区的实

验区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者景观的生产设施

；建设其他项目，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

污染物排放标准。在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内已经建成的设施

，其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应当限

期治理；造成损害的，必须采取补救措施。 在自然保护区的

外围保护地带建设的项目，不得损害自然保护区内的环境质

量；已造成损害的，应当限期治理。 限期治理决定由法律、

法规规定的机关作出，被限期治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按期

完成治理任务。 第三十三条 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然性事件



，造成或者可能造成自然保护区污染或者破坏的单位和个人

，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及时通报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

居民，并向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和自然保护区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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